
售后租回 交易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融资行为，因此资产

销售 业务是租赁业务的衍 生行为，销售 资产发生的损益也

不能作为 当期损益予以 确认 ，应在以 后会计期间递延，在未

来的租赁期内予以 确认。由于销售资产的 当期不能确认收

益，会计收益比 实际收益低，降低 了税赋计价基础，所以 ，税

收相应减少，即使资产转让收益在以 后会计期内递延会增

加 后期收益金额，总体上对企业来说还是有利的，相应增加

了企业的财务利益。另一方面，如 果资产转让收益为 负数即

销售资产形成损失，按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企业应将此项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减少企业利 润，相应减少税收 ，从而也取

得纳税上的财务利益。

售后租回 交易可以 取得纳税上的财务利益还表现为如

果承租人出售并租回 的是土地，则可从 中得到纳税上的财

务收益。因为在售后租回 交易中如 果是资本性租赁，租赁资

产的折旧 与资本性租赁折旧 一样，将来实现的售后租回 损

益在租赁期间摊销。如 果出售并租回 的是土地使 用权，其土

地使 用权成本以 及租赁利息费用仍可以 按一定方法摊销计

入当期损益。众所周知，购入土地使 用权通常是不能计提折

旧的，不会增加这部分费用成本，而通常售后租回 交易可以

名正 言顺地进行成本摊销，增加 企业的费用成本，减少收

益，相应减少税收 ，从而取得纳税上的财务利益。

四、售后租回交易必不可少的环节：充分披露

售后租回 交易是租赁业务中的特殊交易，因此 应予以

特别披露。对于售后租回 交易的披露，不同国 家、地区的会

计准则要求不同。美国、英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的会计准则

均未对售后租回 交易披露作出明确规定。只 有国际会计准

则认 为：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披露要求同样适用于售后租回

交易；同时，《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当期净损益、重大差

错和会计政策变更》中的单独披露标准也适合于售后租回

交易；在对有关重大租赁业务作出具体安排的说明中规定，

应当披露售后租回 协议或条款内的特殊与非惯常规定。
就一般业务而言，售后租回 交易业务涉及到企业几 个

方面的会计资料披露，首先，出售资产 涉及企业资产所有权

的转让 业务，企业资产转让影响到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

相关信息；其次，租回 业务涉及到企业代管资产和租赁费支

付的问题，因此应充分揭示。同时，作为租赁的特殊形式，售

后租回 交易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为 了

客观、真实地反映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经济利益，保护投资人

的合法权益，对售后租回 交易应作专门的披露。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租赁》规定：承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未确认 融

资费用的余款、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所采用的方法以 及重

大经营租赁作出披露；出租人对融资租赁未实现融资收益

的余额、分摊未实现融资收益所采用的方法以 及资产账面

价值进行充分揭示，同时对售后租回 合同中的特殊条款作

出专门披露。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周文荣

建议·动态
建议  

应重视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会计处理

姚福艳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资产 负债表日后 事项》的

规定，对企业资产 负债表日后发生的事项，应 区别情况

对财务报告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提供附注予以 说明。但在

实际 工 作中，无 论是会计人员编 制会计报表，还是注册

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都存在忽视或不 正 确 对待资产 负

债表日后 事项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财务报告

的质量。为 了更好地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笔者建议特别

应注意以 下两点：

首先，应正确认识 事项的性质并予以 规 范和披露。
对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调整事项 ，应 当如 同资产 负债

表所属期间发 生的事项一样，作出相关账务处理，并对

资产负债表日已编制的会计报表作相应的调整。对资产

负债表日后发 生的非调整事项 ，则应当在会计报表附 注

中说明事项的内容，及其对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其次，在进行事项调整时，应遵循以 下原则。第一，

调整事项 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 不能凭会计人员主

观推测作出调整；第二，调整时必须注意对应关 系；第

三，调整报表只 能作为 正 式报表的补充资料，不得破 坏

原有的会计核 算体 系和报表体 系；第四 ，在现行会计制

度下，不得因为调整事项的发 生而影响向有关部门上交

各种款项。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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